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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865 证券简称：福莱特 公告编号：2025-034 

转债代码：113059 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：福莱转债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⚫ 被担保人名称：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福玻璃”）、

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福玻璃”），本次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。 

⚫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安福玻璃提供债权本金不超过人民币

30,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，公司已实际为安福玻璃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49,825

万元（不含本次）；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嘉福玻璃提供债权本金不超过人民币

5,520 万元的抵押担保，公司已实际为嘉福玻璃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4,000 万

元（不含本次）。 

⚫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无。 

⚫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⚫ 特别风险提示：本次担保对象安福玻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全资子公司。

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宁波银行嘉兴分行”）

签署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福玻璃向宁波银行嘉兴分行申请

在人民币 30,000 万元主债权的最高余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2、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中信银行嘉兴分行”）

签署了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嘉福玻璃向中信银行嘉兴分行履行



债务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5,520 万元的抵押担保。 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 

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暨 2023 年年度董事

会，并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4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2024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余额不超

过人民币 260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（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），授

信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使用。同时，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各金融机构要求，

相互为上述额度内的综合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，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，

抵押担保、质押担保等，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。在上述授信和担保额度



口；成品油仓储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热

力生产和供应；选矿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；船舶港口服

务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。许可项目：

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；港口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 

7、被担保人财务情况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安福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

币 2,533,756.85 万元，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,686,512.60 万元，资产净额为人民币

847,244.25 万元；2024 年 1-12 月，安福玻璃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,113,144.72 万

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 58,884.17 万元。 

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，安福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,522,261.00 万元，负

债总额为人民币 1,666,540.65 万元，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855,720.35 万元；2025 年 1-

3 月，安福玻璃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66,132.35 万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 8,476.10



1,066,351.60 元。 

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，嘉福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4,912.00 万元，负债

总额为人民币 100,581.03 万元，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44,330.96 万元；2025 年 1-3 月，

嘉福玻璃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8,079.65 万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 8.03 万元（以上

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8、与公司的关系：嘉福玻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9、被担保人嘉福玻璃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公司为安福玻璃在宁波银行嘉兴分行提供的担保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担保金额：主债权之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30,000 万元。 

3、担保期间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。 

4、担保范围：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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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额度范围内，被担保人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

司，公司在其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中具有绝对控制权，担保风险整体可控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上市主体外的担保总额为 0 元，上

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12,213,963,000.00 元（不含本次），

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.79%；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对上市公司合并

报表范围内的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担保总额 3,522,613,832.88 元（不含本

次），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.80%。前述担保均无逾期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


